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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速度赛马运动是一项人马结合，通过运动员驾驭马匹运用正确的技

战术、以最快速度完成规定赛程为基本特征的竞技运动项目。其目的是为了推动

我国速度赛马运动普及与发展，介绍马上运动知识，不断提高我国运动马匹的运

动素质、品种质量和繁育水平。 

第二条 速度赛马是在平坦无任何障碍物的跑道上进行的，竞争马匹速度的

竞赛活动。赛程途中允许跑道有坡度不大的上升或下降，参赛运动员和所骑马匹

以最短时间最先通过规定赛程者为优胜者。 

第三条 速度赛马运动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下，由中国马术协会主持和管理，

有组织地开展竞赛活动。竞赛工作要贯彻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二章 竞赛的组织机构和职权 

 

    第四条 每次举办赛会时建立赛会的组织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和贯彻总

则精神。 

    第五条 组织委员会负责赛会的组织和领导，并协调下设各委员会(处、组)

的工作。组委会下设有关竞赛机构有：裁判委员会、仲裁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

会、医护组(部)和兽医组(部)。 

第六条 组织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视赛会规模而定），委员若干

人。 

第七条 裁判委员会 

一、裁判委员会根据本规则的有关规定对比赛进行裁决，判定参赛马匹的名

次和成绩，并予以公布。 

裁判委员会根据赛会规模设置下列人员的全部或一部分：主任一人、副主任

二至三人、委员若干人。主办单位委派裁判长、检录长、司闸长（或发令长）、

检查长、终点裁判长、纪录长各一人（如无自动计时设备，需设计时长一人）。

并选派检录员、司闸员、发令员、检查员、计时员、记圈员、终点裁判员、记录

员及联络员各若干人。 

   二、裁判委员会职责（权） 

  （一）在大会组委会领导下负责组织和主持比赛的裁判工作。 

  （二）裁判委员会委员由各参赛省市专业人员组成，其职责是监督、检查和协

助各岗位裁判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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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裁判长职责：在裁判委员会指导下具体执行整个比赛裁判工作。 

1.1 赛前检查比赛场地及设备、器材，特别注意安全问题，对不妥之处及时

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1.2 分配各裁判员工作任务，掌握全部比赛情况，并遵循规则精神解决比赛

中的一切问题。 

   1.3 根据检查长的报告，经调查核实后，汇同裁委会决定是否取消犯规运动

员和马匹的比赛资格。 

   1.4 遇裁判员对问题处理意见不一致时，需要做出初步裁决。 

   1.5 根据判定的竞赛结果，提供各场比赛的名次和成绩。 

1.6 遇特殊情况，足以影响比赛时，向大会提出暂停比赛的申请。 

2. 副裁判长职权：协助裁判长工作，在裁判长缺席时代行裁判长职权。 

3. 检录长职权： 

3.1 领导评磅员、检录员、司仪骑师和兽医进行检录工作。 

3.2 组织和主持参赛运动员过磅和确定马匹闸位的抽签。 

3.3 复核和检查运动员和马匹的彩衣、号码、装备、体重等事项。 

3.4 主持运动员的赛后复磅。 

4. 司闸长（发令长）职权： 

4.1 负责组织参赛马匹入闸。 

4.2 发令开闸起跑。 

4.3 与检录长保持联系。 

如果承办赛场没有起跑闸厢设备，则设发令长和发令员，由发令长组织和主

持马匹起跑，决定起跑时运动员是否犯规，并且决定对其处理办法。 

5. 检查长职权： 

5.1 检查比赛途中运动员和马匹的行为。 

5.2 凡违背规程和规则精神，包括在赛场内外粗暴对待马匹的行为，以及危及

安全的问题均属检查之列。 

5.3 签发各场次有关犯规的检查报告。 

6. 终点裁判长职权： 

6.1 根据比赛实况，判定比赛名次和成绩，认真填写成绩报表，及时呈报裁判

长。 

6.2 与司闸长、检查长、记录长取得联系。 

7. 记时长职权： 

在没有自动记时设备，需人工记时情况下，记时长职权如下： 

7.1 赛前组织检查和校对记时器，调校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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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组织记时员研究技术和工作方法，明确分工。做到竞赛时正确、准确记时。 

   7.3 与终点裁判长保持联系。 

   8. 记录长职权 

   8.1 向大会有关部门报告比赛结果。 

   8.2 核查各项记录，公布成绩。 

   8.3 完整保管全部比赛记录，以备查证。 

    第八条 仲裁委员会 

    一、全国性比赛均成立仲裁委员会，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和至少两名以上委员

组成（主任和委员数相加应为奇数）。 

二、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复审比赛期间执行竞赛规则、竞赛规程中发生的纠纷，保证竞赛规则、

竞赛规程的正确执行。 

（二）接受各参赛队比赛中的申诉。 

（三）对申诉进行调查、听证、审议并做出最终裁决。 

（四）对于违规裁判员做出处罚意见，上报速度赛马竞委会和中国马术协会。 

    （五）仲裁委员会不受理按规则、规程规定应由执行裁判、裁判长（总裁判、

裁判组）职权范围内处理的有关事宜。与竞赛无直接关系的违犯纪律、寻衅闹事、

打架斗殴等行为，由组委会会同有关方面进行处理。 

   三、仲裁委员会纪律 

   （一）提交仲裁委员会的申诉，由主任和全体委员倾听并做出受理决定。 

   （二）仲裁委员会成员与此申诉有关系的任何人员都必须回避，或者只能听

取申诉，但无表决权。 

第九条 资格审查委员会 

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对参赛马匹、参赛人员的参赛资格进行审查。 

一、资格审查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委员若干名。 

二、马匹资格审查 

（一）参赛马匹应按规定在中国马术协会运动用马管理委员登记注册，拥有

合法有效的马匹护照。 

（二）资格审查办法。遵照中国马术协会颁发的“运动用马资格审查办法”执

行。 

（三）参赛单位或马主应在组委会规定时间，让报名的马匹接受资格审查，

按规定向资格审查委员会如实呈报马匹有关状况．提供马匹档案和系谱(血统记

录册)等资料。资格审查委员会有权对参赛马匹血统和年龄进行验证，并根据马

匹状况决定其是否能够参赛和参加何种组别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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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参赛马匹须经当地检疫部门在近期检疫合格并提供检疫证明，证明马

匹健康无病、无疫症，并且能够承担竞赛负荷，方可参赛。 

   （五）已报名的马匹如因健康原因需更换，须经组委会指定兽医组（部）检

查并签注（盖章）诊断证明。 

   （六）替补参赛马匹须按正式参赛马匹要求审查，以备替补。 

三、运动员资格审查： 

（一）参赛运动员应按规定在中国马术协会登记注册，拥有合法有效的运动

员注册证。 

（二）后备参赛运动员须按正式参赛运动员要求审查，以备后补。 

第十条 救护组（部） 

一、救护组设组长一人、医生 1-2 人、护士数人（视赛会规模而定） 

二、对运动员身体状况做出能否参赛资格的认定。 

三、对竞赛中运动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进行抢救和现场处理。 

第十一条 兽医组（部） 

一、兽医组设组长一人（由大会组委会任命）、兽医二至四人（视赛会规模而 

定）。 

二、兽医组职责 

（一）核实报告马匹健康状况，确定是否可以参赛。在参赛单位因马匹伤病

提出替换参赛马匹时，做出鉴定，是否应被替换。 

（二）负责赛会期间兽医防疫卫生检查。 

（三）参与马匹参赛资格审查工作。 

（四）参与检录工作。 

（五）监督、检查和举报对参赛马匹使用违禁药物事件。 

（六）参加救护组，对发生意外事件的马匹进行抢救和处理。 

（七）协助办理马匹回程的检疫事宜。 

 

第三章  比赛通则 

 

第十二条 马匹 

一、参赛马匹 

 参赛马匹必须是在中国马术协会注册登记，并通过资格审查和报名参赛的 

马匹。 

二、马匹年龄 

 参赛距离(路程)1000 米的马匹实际年龄应满 2 周岁。参赛距离(路程)1000



 5 

米以上至 2000 米的马匹必须年满 3 周岁。参赛距离(路程)2000 米以上至

5000 米（含 5000 米）的马匹必须年满 4 周岁。参赛距离 5000 米以上的参

赛马必须年满 5 周岁。 

三、马匹性别 

 不限制性别，但公马不得扰乱比赛正常进行，否则裁判长有权现场取消其 

参赛资格。 

四、马匹品种 

按各次赛会规程规定执行。 

五、参赛马匹必须装钉蹄铁。 

六、参赛马匹必须经过调教，保证不扰乱赛场正常秩序，否则取消该马比赛 

资格。 

七、马匹报到 

 参赛马匹运到赛区后，由参赛队或个人向大会组委会报到，提交马匹清单和 

中国马术协会给每匹马颁发的马匹护照及以往的竞赛成绩。 

八、报到后 6 日内，或赛前 2 日，由大会组委会主持，有大会兽医参加，对  

马匹进行查验，经资格审查委员会核准后才有资格参赛。 

   九、经核准的马匹如果发病（流鼻血、跛行及其它意外伤病等）时，必须提

交大会兽医出具的诊断证明，经资格审查委员会批准才能退出比赛。马匹一旦进

闸，开闸令（起跑令）一经发出，马匹即被视为已经参赛，不能退出。 

   十、已报名的马匹如需更换，必须距当日第一场比赛开始 24 小时（含 24 小

时）以前向组委会申请。马匹因伤病需要更换时，须提交会兽医诊断证明；因其

它原因需书面申明理由，经组委会批准后才能更换。更换马匹的决定应及时由组

委会向参赛队和观众公布，公布后更换之马匹方可参赛。 

十一、赛前 24 小时以内和通过预赛进入决赛的马匹，因故退出比赛者按弃 

权论处，不得替换马匹。马匹退出比赛应及时公布，通告各参赛队和观众。 

   十二、替换用的后备马匹必须是已经过正式报名，并且已通过资格审查符合

参赛资格的备用马匹。其它马匹一律无资格替换。每个代表队可以报名的备用马

匹数量应按赛会规程规定执行。 

   十三、凡马匹参赛时必须于鞍下佩戴赛会规定和提供的号码布，其号码为该

马参赛场的闸位号。此闸位号由裁判委员会主持当众抽签确定。 

   十四、如果有马匹在距比赛开始 24 小时以前退出比赛，其后序马已确定的

号码依序前移，其替换马的号码排于该场最后。若赛前 24 小时内，有马退出比

赛不准替换马匹时，则该号码空缺。 

   十五、参赛马必须仪容整洁，严禁鬃尾过长，马体肮脏，浅毛色马及有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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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匹尤需注意，以免影响观瞻。 

十六、马匹参赛时，不允许无鞍骑乘，一律装配经中国马术协会指定或认可 

的全套鞍具，包括鞍、勒、鞍垫、肚带、镫及镫革。鞍勒种类及样式不限。马体

佩戴其他装备，如胸带、兜尾、安全肚带（保险带）、低头革以及其他饰物自便，

以不妨碍马匹视线、呼吸和运动为原则。 

   十七、同一项目运动员每人一匹马，每马一个赛日只能参赛一场。 

   十八、凡因流鼻血、腹泻、跋行等原因退出比赛的马匹，经治疗痊愈后，必

须经过大会兽医组检查，确认批准后，方可再次参赛。 

   十九、参赛运动员性别不限，赛前年龄必须满 15 周岁。 

第十三条 运动员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国马术协会颁发本年度注册证。 

二、运动员必须戴头盔、穿马靴，不准带马刺。是否带马鞭自便，但马鞭长 

度不超过 70 厘米（为皮制或纤维制品）。严禁使用任何伤害马体的装备。 

三、运动员应服装整洁，上身着彩衣，下身着白色马裤和黑色（或靴筒有棕色边

沿）的长筒马靴。彩衣根据规程由大会提供或自备。自备彩衣的色彩和图案必须

预先在中国马术协会申报注册，并经批准方可使用。 

   四、比赛使用英式赛鞍或综合鞍，运动员采用短镫骑姿，马匹装备和骑姿不

符合要求者，不得参赛。 

   五、按时到检录处报到。 

   六、运动员报名及编排一经公布，如需更换，需在开赛前 12 小时提交书面

报告，并提供替换运动员有关资料。因身体不适及伤病不能参赛者，须经大会医

生诊断证明，经组委会批准才能更换。更换运动员的决定应公布于众。替换运动

员必须是已正式报名注册，并经资格审查合格者。其体重如比被替换运动员轻，

则应负磅达到与前者相同，若比前者重则作为符合资格论处。 

   七、严格遵守比赛规则和纪律，出赛前、后服从竞赛工作人员的指挥。 

   八、运动员违反以上各项规定属于犯规，将受到处罚。处罚包括：     

（一）警告； 

（二）处以不超过一千元人民币的罚款(款项由大会组委会决定)； 

（三）取消当场参赛资格； 

（四）取消赛会所有项目参赛资格； 

（五）停赛(时间由大会组委会决定)。 

处罚可同时包括取消参赛资格及罚款，或者停赛及罚款。 

第十四条 检录 

   一、运动员应按时赴检录处报到，听到点名时及时出场应答。检录处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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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三次点名，每间隔 3 分钟点名一次。第一次点名不到者给予警告，第二次点

名不到者罚款 100 元，三次点名不到者按该场比赛弃权论处。 

二、赛前过磅运动员携全套参赛装备过磅（除下列指明之物品外），并准确记 

录运动员体重和马匹负重量。下列装备不必过磅：头盔、护目镜、马笼头、口笼、

头罩、各式马眼罩、低头革及各种护腿和蹄套。 

   三、检录员详细检查每名参赛运动员的号码、服装及装备，核实马匹个体、

号码、鞍具和装备。发现不符合规定者不准出赛。 

   四、兽医检查各参赛马匹健康状况，确认可以参赛。如发现问题应及时向检

录长报告。 

   五、参赛运动员和马匹经检录长复核后通过检录。 

六、通过检录后，运动员上马，由司仪骑师按规定场次，依次带领到观众前 

亮相后，送至起跑闸前(运动员上马，按规定场次依次在观众前亮相后，由司仪

骑师带领送至起跑闸前)，交予司闸长（发令长）。个别马匹也可牵至起跑闸前，

运动员再上马或马匹入闸后上马。 

   第十五条 司闸和起跑 

   3000 米以下各距离比赛必须使用机械起跑闸厢进行起跑，3000 米以上距离

各项目比赛可使用起跑闸厢起跑，也可以采用拉绳起跑或进人起跑区后发令起跑

的方式。 

一、所有参赛马匹和运动员到闸厢或起跑点前报到后，必须听从司闸长（发

令长）指挥，入闸前（或起跑前）司闸长再次提醒各运动检查鞍具及装备。 

   二、司闸长下令入闸后，各马同时分别按各自闸厢位置进入闸厢，务必使各

马最快捷、安全、公平合理地进入闸厢。 

三、司闸员有权将不肯入闸的马牵至稍远的地方等侯，待其它马顺从入闸后，

再使其入闸。必要时，参赛单位可根据组委会要求指派一名牵带员协助本队马匹

入闸。 

   四、司闸长下令入闸起计时，限定该场所有参赛马匹务必于 5 分钟内入闸完

毕。若个别马入闸不成功，超过规定时限，以致延误比赛时间，司闸长应立即报

告裁判长，经裁判长决定，可令该马退出比赛。 

   五、马匹入闸后，若有马匹冲出闸厢，应尽快在 5 分钟时限之内重新入闸，

否则按退出比赛处理。 

   六、参赛单位任何人不得进入马闸区域（每匹马指定牵带员除外），不得有意

地妨碍或阻止其它马匹入闸，一经发现有此情况时，司闸长有权取消该单位或个

人该场比赛的参赛资格。 

   七、参赛马入闸完毕，司闸员发出开闸信号（举旗示意）, 司闸长放开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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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起跑。 

   八、开闸后马还不肯出闸，该马被视为已经参赛。除运动员本人外，不准任

何人采取任何方式干扰或帮助马匹起跑出闸，否则将取消比赛资格。 

   九、闸厢和闸门发生故障时，可以重赛。因闸厢故障无法使用而导致不能进

闸时，立即报告裁判委员会，并向组委会报告闸厢故障及比赛延误原因。如果赛

场没有备用闸厢设备则由裁判委员会决定以其它方式起跑，由发令长组织实施各

场参赛马匹起跑。 

   l. 发令前参赛运动员骑马按抽签位置（相当于闸位）站立于起跑线后 20 米

处，待发令长喊“预备”口令后，即慢步进入起跑区，待运动员和马匹基本稳定后，

发令员发出起跑信号，计时员看到第一匹马的头部通过起点线时，即应启动计时

装置。 

   2. 运动员第一次抢跑，发令员给予警告，第二次抢跑即取消其比赛资格。 

3. 起跑后最初 200 米距离内各马须沿着自己的跑道直线方向前进，不得抢道

影响其它马匹前进。起跑后即须遵守有关途中跑的各项有关规则。（详见第十六

条途中） 

第十六条 途中(赛事) 

运动员在比赛途中如违反下列任何一款均为犯规，将受到处罚。 

一、骑马疏忽或者不胜任。有如下情形之一，运动员即被视为违反要求。 

（一）疏忽骑马。运动员如没有采取合理方式避免干扰其他运动员或马匹，或

者出于疏忽或错误判断(包括在抢占马位时)对其他运动员或马匹产生干扰，即被

视为疏忽骑马。 

（二）不胜任骑马。如有运动员以远低于胜任运动员正常水平的方式骑马，从

而有可能危及马匹及运动员安全，即被视为不胜任骑马。 

（三）不适当骑马。如有运动员蓄意以可能导致其他运动员或马匹受伤的方式

骑马，即视为不适当骑马。 

  二、比赛途中不得推人、拉人、撞人或阻挡他人前进。 

三、扬鞭策马时，应前后挥鞭，不得骚扰妨碍或影响其他，更不能用鞭子鞭打

其他运动员和马匹。 

四、比赛进行中不得使马骤停或突然转向，也不得曲折骑乘或蛇行骑乘以阻碍

其它马匹前进。 

  五、比赛进行中运动员不得有意大声叫喊，不得互相讲话或做有暗示内容的动

作，也不得与场外人谈话。 

六、不得以马匹碰撞、阻挡和干扰其它马匹，以影响其争胜机会。 

七、终点前 200 米距离内领先运动员必须直奔前方，不得斜向跑道一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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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或向外侧）以妨碍其他运动员和马匹冲刺。 

八、比赛中不得以粗鲁动作或不正当方式催动马匹。 

九、运动员因故落马或鞍具脱落时，必须从出事地点继续参赛，并且不得妨碍

其他运动员前进。 

  十、参赛马出闸后，参赛马必须在骑手的驾驭下跑完全程才能获得名次，在比

赛途中若因意外及其它原因分别先后退出比赛，只剩一匹马时，该马必须跑完全

程才被视为第一名。 

十一、运动员在全程比赛中，应可明显看到其及时地、持续地、真实地表现出

争取最佳排名的意图，同时竭尽所能采取一切合理的、合规则的手段，以保证所

骑乘马匹获得争取最佳可能位置的机会。 

运动员若有以下情形，则被视为违反规则。 

（一）裁判委员会认为该运动员蓄意导致马匹不能获得最佳成绩。 

（二）尽管没有蓄意违反让马匹发挥所长的要求，但裁判委员会认为由于运动

员的原因，而导致马匹未能取得最佳位置。情形如下： 

1. 在马匹本该取得第一、二、三、四或任何有奖金的位置之时，运动员没能

让马匹顺利冲线。 

2. 错误判断赛程距离，过早冲线或者没能顺利冲线。 

3. 由于严重的误判或疏忽，导致发力或者采取其他策略时太迟。 

（三）如不属于情形（一）或者（二），裁判委员会认为该运动员没有竭尽所

能采取一切合理及合规则手段以保证该马匹发挥所长。 

  第十七条 终点 

  一、以竞速方式决出名次。运动员驾驭马匹以最短时间跑全程，最先通过终点

者为第一名，其次为第二名，依序类推。 

（一）如果参赛马匹有如下情况，可能被取消参赛资格。 

1. 在超越另一马匹时导致该马匹受到影响，或干扰了任何其他马匹；  

2. 推挤、冲撞；除非该推挤、冲撞是由其他马匹或运动员所造成，否则任何

马匹或运动员，以任何方式推挤、冲撞或干扰了其他马匹或其他运动员，将有可

能被取消参赛资格。 

（二）如果该场获得名次的马匹或运动员，被裁定对另一获得名次的马匹或运

动员造成了此规则规管范围内的干扰，而裁判委员会亦认为，若没发生干扰事件，

被影响马匹应能领先于该马匹过终点，则可以将该马匹的排名调整到被影响马匹

之后。 

二、参赛马匹鼻尖通过终点线垂直面的瞬间，即为跑完全程。 

三、终点裁判长根据分割式终点摄像系统或该场比赛录像判断裁决名次。若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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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缺乏终点摄像设备或所用摄像设备发生故障不能使用时，以终点裁判长目测为

准裁决名次。 

四、终点裁判长审核比赛结果后如无争议，即签发当场比赛结果，通过记录长

呈裁判长签字，由裁判委员会负责人予以正式公布。 

  五、终点裁判长的裁决为最后裁决。除非仲裁委员会收到并决定受理有效申诉，

经调查该申诉成立，才可更改名次。 

六、到达终点前，运动员落马或马匹跌倒，运动员必须重新上马越过终点线才

算跑完全程。 

  七、马匹通过终点时马背上没有运动员（因途中坠马或其它意外），取消其名

次和成绩。 

  八、通过终点后，运动员仍须沿跑道前进 200 米后，再迅速离开跑道。 

  九、如果有两匹或两匹以上的马同时到达终点，可凭借终点分割式摄像设备分

辨马匹名次。马匹到达终点先后相差在千分之一秒以内者，先按负重情况决定名

次，马匹负重较大者名次列前；若负重相同时，再按马匹体尺大小分先后，体尺

小马匹名次列前。 

十、若终点摄像设备发生故障或遇恶劣天气不能准确判断名次时，以终点裁判

长目测为准。判定为同时到达终点者，名次并列，出现并列第一名时，则无第二

名，有并列第二名时则无第三名，依此类推。 

  十一、赛场如无自动记时设备时，则使用人工记时器，每匹马至少要用两块秒

表测定成绩。由记时长领导记时员进行记时。 

 

第四章  马匹负重及复磅 

 

第十八条 对参赛马匹的负重限定，原则上不得低于 50 公斤（含 50 公斤）重。

各次赛会规程中应对马匹负重作具体规定。 

  第十九条 马匹负重，包括运动员体重、运动服装及全套鞍具的总重量。但不

包含运动员的头盔、马鞭及马匹口罩、头套、各种眼罩、胸革、颈革、低头革、

各种护腿和笼头重量。 

第二十条 赛前，各参赛运动员应按规定时间和要求过磅称重。 

第二十一条 马匹负重不足赛会规定最低限量者，应遵从过磅员安排，于鞍袋 

内加负铅块达到要求负重。负重超过规定者，不加限制。 

第二十二条 携带规定增加负重量，不得用任何手段减轻马匹负重或完全除去 

增加的负重。否则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比赛资格。 

第二十三条 所有参赛马匹跑完赛程后，应立即前往复磅处复磅。直到复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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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前，运动员和马匹接受复磅处工作人员监督，不得与复磅无关人员接触。 

第二十四条 复磅要求与赛前过磅要求相同。运动员若增加规定以外物品，按 

舞弊行为论处，取消比赛资格，成绩和名次无效。 

第二十五条 复磅结果，若马匹负重轻于规定重量，最大限度不得少于 500 克 

（含 500 克）。若少于此限度，复磅室应立即报告裁判长。裁判委员会将取消该

运动员和马匹的名次和成绩以及参赛资格。 

 

第五章  比赛纪录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速度赛马的纪录，以及各马匹品种的速度纪录，

均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国马术协会公布。中国马术协会下设技术委员会负责速度赛

马国家纪录的审核。任何速度赛马纪录的产生需经中国马术协会审核后上报国家

体育总局批准确定以后，方可成为国家纪录。 

除此之外，任何组织机构和个人宣称的速度赛马纪录均无效，未报呈中国马

术协会审核和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成绩，包括国家各马匹品种的速度纪录，都不

属于正式有效的国家纪录。 

   第二十七条 国内各地的速度赛马，以及品种能力测验纪录，若欲成为正式国

家纪录，必须聘请中国马术协会技术委员会委员或由中国马术协会指定技术代表

出席赛会，并对赛马跑道状况、距离和计时方法的准确度、天气状况以及马匹药

物管制和检验结果等进行全面核查，并书面呈报核查结果，通过这种审核手续，

纪录才能被认可向国家体育总局申报。 

 

第六章  药物管制和虐待马匹 

 

第二十八条 严禁赛前和赛中对马匹施用违禁药物或投喂违禁饲料。 

 

第二十八条(A) 违禁药物的定义 

下列药物均属违禁药物： 

 

一、在任何时间能直接或间接对哺乳类生物下列一项或一项以上身体系统造

成行为或影响，或者行为以及影响的药物： 

 

神经系统 内分泌系统 

心血管系统 泌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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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 生殖系统 

消化系统 血液系统 

肌肉骨骼系统 免疫系统 

 

二、下列 (但不限于) 种类药物： 

 

酸化剂 肾上腺素受体阻断药 肾上腺素兴奋剂 

影响钙和骨代谢药剂 酒精 碱化剂 

同化剂 麻醉剂 镇痛药 

抗心绞痛药物 抗焦虑药物 抗心律失常药 

抗胆碱能药物 抗凝剂 抗惊厥药 

抗抑郁药 止吐剂 抗纤维蛋白溶解剂 

抗组胺药 抗高血压药 抗炎剂 

止呕药 抗肿瘤药 抗精神病药物 

解热药 抗类风湿药 抗痉挛药物 

抗血栓药 镇咳药 凝血剂 

支气管扩张剂 支气管痉挛松弛剂 缓冲剂 

中枢兴奋药 拟胆碱药 皮质类固醇 

镇抑剂 利尿剂 勃起功能障碍治疗剂 

纤维蛋白溶解药 造血药剂 止血剂 

各类激素（包括促激素）

以及其合成药物 

催眠药 降血糖药物 

降血脂药物 免疫调节剂 掩蔽剂 

肌肉松弛药 麻醉性镇痛药 神经肌肉药 

血浆增容剂 呼吸兴奋剂 镇静剂 

兴奋剂 拟交感胺类药物 安定药 

血管扩张剂 升压药 注射类维生素 

氧载体药物   

 

以及任何能影响或决定基因表达的药物。 

 

    三、上述规则所描述的违禁药物的任何代谢物、人工产物以及同分异构体。 

 

    第二十八条(B)：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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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以下违禁药物的浓度显示下列或低于下列各自子规则中设定的数值，

则可豁免于第二十八条(A)以及第二十八条(O)的规管。 

    （一）碱化剂，须能证明血浆中的二氧化碳总浓度在 36.0 毫摩尔/升或以下。 

    （二）尿液中砷的质量浓度不高于 0.30 毫克/升。 

    （三）二甲基亚砜在尿液中的质量浓度不高于 15 毫克/升，在血浆中的质量

浓度不高于 1.0 毫克/升。 

    （四）除阉马外的其他雄马，尿液中结合与非结合的 5α–雌烷–3β，17α–二

醇质量浓度小于或等于结合及非结合的 5(10)–雌烯–3β，17α–二醇。 

    （五）水杨酸的在尿液中的质量浓度不高于 750 毫克/升，在血浆中的质量

浓度不高于 6.5 毫克/升。 

    （六）氢化可的松(皮质醇)在尿液中的质量浓度不高于 1.00 毫克/升。 

    （七）睾酮（睾丸素） 

    1. 阉马。结合及非结合睾酮在尿液中的质量浓度不高于 20 微克/升。 

    2.. 小雌马及雌马。结合及非结合睾酮在尿液中的质量浓度不高于 55 微克/

升。 

    3. 怀孕的小雌马及雌马。结合及非结合睾酮在尿液中的质量浓度不受限制。 

    4. 阉马。游离睾酮在血浆中的质量浓度不高于每毫升 100 皮克。 

    （八）结合及非结合甲氧基色胺盐酸盐在尿液中的质量浓度不高于 4.0 毫克

/升。 

    （九）除阉马外，在雄马尿液内的结合及非结合勃地酮（宝丹酮）质量浓度

不高于 15 微克/升。 

    （十）可可碱在尿液中的质量浓度不高于 2.00 毫克/升。 

    （十一）钴在尿液中的质量浓度不高于 200 微克/升。 

 

    二、下列药物豁免于第二十八条(A)的规管 

    （一）抗菌剂(抗生素)以及其他抗感染的药物，但不包括普鲁卡因青霉素 

    （二）已经注册且已被允许用于马匹的抗寄生虫药物 

    （三）雷尼替丁 

    （四）奥美拉唑 

    （五）氨溴索 

    （六）溴己新 

    （七）登溴克新 

    （八）已注册的抗致病原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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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口服葡萄糖胺 

    （十）口服硫酸软骨素 

    （十一）用于小雌马及雌马的烯丙孕素 

 

    第二十八条(C) 样本分析 

    一、所有从马匹身上提取的样本必须只能交由官方赛事化验所进行分析。 

    二、当官方赛事化验所从一个样本中检测到违禁药物时，该化验所须： 

    （一）将化验结果立即通知裁判委员会，裁判委员会负责通知该马匹的练马

师，及 

    （二）选择另一家官方赛事化验所，将此样本的预留样本(血液样本除外)，

连同一份水控样本，以及相关意见和建议转介该化验所进行确定性化验。 

    三、若另一家官方赛事化验所从转介的预留样本中检测到相同违禁药物，或

此违禁药物的代谢物、同分异构体、抑或人工产物，而水控样本的违禁药物检测

呈阴性，则两家官方赛事化验所获得初步证据证明在样本中检测到违禁药物。 

    四、当一家官方赛事化验所无论出于任何原因，不具备分析样本以检测或证

明样本中违禁药物的能力时，该化验所或裁判委员会可将此样本，或此样本的任

何部分，转介给另一家官方赛事化验所进行分析。 

    五、根据第二十八条(C)四，若受委托的官方赛事化验所，从转介的样本或

样本的任何部分中检测到违禁药物，该化验所应： 

    （一）将化验结果立即通知裁判，裁判再负责通知该马匹的练马师，及 

    （二）选择另一家官方赛事化验所，将此样本的预留样本(血液样本除外)，

连同一份水控样本，以及相关意见和建议转介该化验所进行确定性化验。 

    六、根据第二十八(C)五，若受委托的官方赛事化验所从转介的预留样本中

检测到相同违禁药物，或此违禁药物的代谢物、同分异构体、抑或人工产物，而

水控样本的违禁药物检测呈阴性，则两家官方赛事化验所获得初步证据证明在样

本中检测到违禁药物。 

 

    第二十八条(D) 存储样本用于日后检测 

    一、裁判委员会可指导从马匹身上提取的样本进行全部存储、部分存储，以

及进行处理。 

    二、尽管此规则中其他条款另有规定，裁判委员会可指导提交，或重新提交

存储样本的全部或部分用于任何检测，据此以判断从马匹身上提取样本之时，其

身体系统中是否存在违禁药物。 

    三、为了避免质疑，如根据此规则第二条，当从提交或重新提交的存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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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检测到违禁药物，相应条款的规定亦生效。 

    四、如根据此规则第二条，当从提交或重新提交的存储样本中检测到违禁药

物，而该样本是从马匹赛前或赛后提取的，而裁判委员会已考虑取消该马匹由提

取样本之日起的任何赛事的参赛资格，则第二十八条(G)不适用此情形。 

 

    第二十八条(E) 禁止于赛事日用药 

    一、尽管第二十八条(B)二另有规定，在没有裁判委员会的允许下，任何人

不得在赛事日，在赛前对马匹用药，或导致对马匹用药。 

    二、若违反此规则第一条，裁判委员会有权命令任何接受用药的马匹退赛。 

 

    第二十八条(F) 治疗用药物的筛选限度 

    一、必须设置一道样本的初步筛选检测或初步筛选分析程序，用于检测任何

时候从马匹身上提取的样本是否含有治疗用药物。 

    二、作为最低要求，样本的初步筛选检测或初步筛选分析应按以下规定进行。 

    （一）在与样本等量的生物基质中加入待测治疗用药物或其某种特定代谢

物，其添加之浓度应接近此治疗用药物的筛选限度。这便是添加样本，并将与样

本同时进行分析。 

    （二）将样本进行分析检测，并通过与添加样本的直接比对，用以判断其是

否含有超过筛选限度的治疗用药物，或该药物的某种特定代谢物。 

    （三）如并未超出筛选限度，则此检测结果不需要上报。 

    （四）如已超出筛选限度，则须按照化验所用以确认样本中治疗用药物的正

常程序，对该样本进行进一步分析检测。 

    三、就此规则而言，治疗用药物或其某种特定代谢物的筛选限度，将不定期

由亚洲赛马联盟进行公布。 

    四、此规则中的筛选限度检测就此规则而言，并非旨在或意指治疗用药物只

有在达到或超过其筛选限度后才成为违禁药物。 

    五、此规则不得成为抵触其他规则的借口。任何初步筛选检测或筛选分析的

结果都应显示存疑的治疗用药物应低于其筛选限度。 

 

    第二十八条(G) 若马匹在赛事日的违禁药物检测呈阳性，取消其参赛资格。 

    受第二十八条(J)管制，任何带入马场的马匹，若从它赛前或赛后提取的任何

样本中检测到违禁药物，则该马匹由参赛当日起，取消一切赛事的参赛资格。 

 

    第二十八条(H) 若马匹被带入马场进行正式试闸或弹闸时，其违禁药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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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阳性。当马匹被带入马场或任何被认可的训练赛道进行： 

    （一）正式试闸，或 

    （二）弹闸，或 

    （三）任何测试， 

    以获取参加比赛的资格(无论是停赛处罚终止或其他情形)，若在测试前或测

试后，从该马匹身上提取的任何样本中检测到违禁药物，则该马匹的练马师以及

在任何有关时候曾负责此马匹的人士将会受到惩处。 

 

    第二十八条(I) 赛外检查 

    一、如从一匹受注册认证练马师训练的马匹身上提取的样本中检测到在子规

则“二”中所列的违禁药物，无论样本是何时提取， 

    （一）该马匹的练马师以及在任何有关时候曾负责此马匹的人士将会受到惩

处，除非其能显示充分证据向裁判委员会证明，已采取一切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

止使用该违禁药物。 

    （二）该马匹或将被取消此样本提取之日后所参与赛事的参赛资格，按照裁

判委员会意见，该违禁药物在这些赛事期间，极可能对马匹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

响。 

    二、就子规则一而言，以下药物被列为违禁药物： 

    （一）紅血球生成刺激剂，包括但不限于紅血球生成素(EPO)，阿法依泊汀，

倍他依泊汀，阿法达贝泊汀以及甲氧基聚乙二醇促红细胞生成素-β 注射剂

(Mircera 美信罗) 等。 

    （二）胰岛素 

    （三）生长激素 

    （四）类胰岛素增长因子-1 (IGF-1) 

    （五）选择性雄激素受体调节剂(SARMS) 

    （六）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SERMS) 

    （七）选择性阿片受体调制剂(SORMS) 

    （八）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δ 激动剂(PPARδ)，包括但不限于

GW1516 

    （九）腺苷单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活化剂，包括但不限于阿卡地新

(AICAR) (5-氨基咪唑-4-甲酰胺-1-β -D-呋喃核糖苷) 

    （十）任何其他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基因表达的药物 

    （十一）缺氧诱导因子(HIF)-1 稳定剂，包括但不限于三焦磷酸肌醇 (ITPP， 

Myo-inositol Trispyrophosp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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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改变肌肉生长抑制素功能的药物，包括但不限于肌抑素抑制剂 

    （十三）氧载体，包括但不限于全氟化合物，乙丙昔罗及经修饰的血红蛋白

制剂 

    （十四）β 族胸腺素 

    （十五）任何生物或其衍生物的毒液 

    （十六）未经注册作医疗或马匹治疗用途的内源性蛋白质及肽(缩氨酸)的合

成类似物，以及合成蛋白质及肽(缩氨酸)。 

    （十七）同化性类固醇(若第二十八条(B)所列的该种同化性类固醇显示或低

于其相关质量浓度标准，则不在此列) 

    （十八）上述在 1-17 段中所列任何药物的代谢物、人工产物及同分异构体

等 

    三、蟾毒色胺、布托啡诺、赛洛新(3-(2-dimethylaminoethyl)-4-hydroxyindole)、

二甲基色胺(N,N-DMT)、氯胺酮、美沙酮、吗啡、哌替啶及司可巴比妥，及上述

药物的代谢物、人工产物及同分异构体，可豁免此条例规管。但就第二十八条(G)、

第二十八条(H)、第二十八(K)及第二十八条(L)而言，上述则属于违禁药物。 

    四、无论何时出于与马匹训练及赛事有关，在马匹身上施用有可能导致触犯

此规则的物质或配方，无论何时、何地被发现，则该马匹的马主、练马师、或其

所有者、训练者、策骑者，或被认为在马匹被施用药品或配方时马匹的负责人，

将负有违反此规则的责任，将受到处分。 

 

    第二十八条(J) 睾酮(睾丸素)  

    无论是赛前抑或赛后，如从阉马身上提取的尿液样本中检测到睾酮(包括结

合及非结合睾酮)的质量浓度超过 20 微克/升，而基于能获取的客观的科学及分

析结果表明，尿液中检测到的睾酮水平是出于马匹的内源性因素，或由于内源性

的行为而导致的，则裁判委员会可决定不根据第二十八条(G)或第二十八条(O)

进行相关处罚。 

 

    第二十八条(K) 针对将违禁药物检测呈阳性的马匹带入赛场的人士的处罚 

    如任何马匹被带入赛场以参加赛事，无论赛前抑或赛后，如从马匹身上提取

的任何样本中检测到违禁药物，则该马匹的练马师及任何在有关时候曾负责该马

匹的人士或将受到处罚。 

 

    第二十八条(L) 非法持有施用违禁药物的工具 

    一、除非事先获得裁判委员会的书面许可，任何人士不得在进行比赛的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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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任何用于运输马匹往/来赛事的机动车辆、马匹运输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上，

持有违禁药物，或注射器，或针状物，或鼻胃管，或其他可用于 

    （一）向马匹施用违禁药物的工具，或 

    （二）在马匹身上产生违禁药物的工具。 

    二、裁判委员会拥有自由裁量权，可决定授予特定人士书面许可，以在进行

比赛的赛场，或在任何用于运输马匹往/来赛事的机动车辆、马匹运输车或其他

交通工具上，持有违禁药物，或注射器，或针状物，或鼻胃管，或其他可用于 

    （一）向马匹施用违禁药物的工具，或 

    （二）在马匹身上产生违禁药物的工具。 

    裁判委员会可根据此子规则，在其授予的书面许可上附加条款或权限。 

    三、任何违反了子规则一或不遵守子规则二中所列的附加条款或权限规定的

人士，将被视为违规，且所有相关药物及物品将被没收。 

 

    第二十八条(M) 非法施用碱化剂。 

    一、任何人士都不得向准备参加赛事，或正式试闸、或弹闸的马匹以任何方

式施用碱化剂。 

    （一）在马匹已安排的任何赛事、正式试闸、或弹闸的当天任何时间，或该

活动开始之前；及 

    （二）在已安排的赛事、正式试闸、或弹闸的当天上午 12:01 之前的一整天

前的任何时间。 

    二、任何人士如 

    （一）施用碱化剂，或 

    （二）试图施用碱化剂，或 

    （三）导致马匹被施用了碱化剂，及/或 

    （四）是施用碱化剂的一员，或是意图施用碱化剂的一员，将根据第二十八

条(M)一的规定，视为违规，并将受到惩处。 

    三、如裁判委员会裁定马匹已被、或极大可能已被施用了任何碱化剂，违反

了第二十八条(M)一的规定，则裁判委员会可阻止该马匹参与任何相关赛事、正

式试闸或弹闸。 

    四、如马匹已违反了第二十八条(M)一的规定，被施用了任何碱化剂，将被

取消所有已参加的任何相关赛事的参赛资格。 

    五、就本规则第二十八条(M)而言，碱化剂： 

    （一）是指以任何途径施用后，可能导致马匹血浆的总二氧化碳（TCO2）

浓度上升的任何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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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包括但不限于碳酸氢盐类、柠檬酸盐类、琥珀酸盐类、醋酸盐类、丙

酸盐类、马来酸盐类（或酯）、乳酸盐类及氨基丁三醇类 (三羟甲氨基甲烷，氨

丁三醇缓冲剂或氨丁三醇) 药物，以及任何标识为尿液碱化剂或后肠缓冲类制

品。 

    （三）不包括以下药物： 

    1. 根据制造商的建议，按照每日正常量进行饲喂及消费的含在商品饲料中

及/或平衡商品电解质供应的，且裁判委员会认为对马匹血浆中的总二氧化碳

（TCO2）浓度的影响可以忽略的碱化剂；及 

    2. 须证明任何豁免于此规则关于碱化剂定义的药物，仍需符合第二十八条

(B)一（一）中条款的规定，即，如果官方赛事化验所检测到马匹血浆中的二氧

化碳总浓度高于 36.0 毫摩尔/升，则施用此类药物的相关人士将受到惩处。 

 

    第二十八条(N) 药物记录。 

    一、练马师必须在所照料马匹进行治疗或药物施用的当天午夜前，记录下所

有治疗项目及施用的药物的相关资料，每项记录必须包括如下信息。 

    （一）马匹名字 

    （二）马匹进行治疗或药物施用的具体日期及时间 

    （三）治疗项目或施用的药物的名称(品牌名称或活性成分) 

    （四）施用的途径，包括注射器、胃管、糊剂、外用及吸入等方式 

    （五）施用的药物的剂量(如适用) 

    （六）治疗项目的时长(如适用) 

    （七）进行治疗或药物施用的医生及/或授权进行治疗或药物施用的人士的

姓名和署名 

    二、就此规则而言， 

    （一）治疗包括： 

    1. 冲击波疗法 

    2. 针刺疗法，包括激光治疗 

    3. 脊椎矫正 

    4. 使用任何电刺激方式，包括经皮电神经刺激(TENS) 

    5. 磁场疗法 

    6. 超声波 

    7. 任何形式的氧疗法，包括高压氧疗法。 

    三、依照此规则，所有须进行保存的相关记录都须由练马师进行妥善保管，

为期不得少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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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当裁判委员会提出要求，练马师须能当即出示在子规则一中所列的马匹

接受治疗或药物施用的任何相关记录。 

    五、练马师如不遵守此规则的任何要求，则被视为违规，将会受到处罚。 

 

    第二十八条(O) 合成类固醇 

    一、不得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对马匹施用同化性类固醇。 

    二、任何人士，如 

    （一）对马匹施用同化性类固醇，或 

    （二）意图对马匹施用同化性类固醇，或 

    （三）导致马匹被施用了同化性类固醇，及/或 

    （四）对马匹施用同化性类固醇或意图对马匹施用同化性类固醇的一员，则

属于违规。 

    三、如裁判委员会裁定马匹已被、或极大可能已被施用了任何同化性类固醇，

违反了此规定，则裁判委员会可阻止该马匹参与任何相关赛事、正式试闸或弹闸。 

    四、如任何时候从马匹身上提取的样本中检测到同化性类固醇，该马匹将被

禁止参加任何赛事或正式试闸： 

    （一）时间由提取检测到同化性类固醇的样本之日起，为期至少 12 个月 

    （二）直到从马匹身上重新提取样本进行检测，并获得同化性类固醇清除证

明之后。重新提取该类样本的时间由裁判委员会决定。 

    五、当收到裁判委员会的指示，任何马主、承租人、提名者、练马师及/或

任何在此规则下，已注册马匹的负责人，必须主动提供马匹，或提供裁判委员会

全权接触马匹进行操作，以便从马匹身上提取样本，进行马匹体内的同化性类固

醇分析检测。 

    六、为避免质疑及操作上的缺陷，子规则五要求，任何马主、承租人、提名

者及/或练马师必须主动提供马匹，或提供裁判委员会全权接触马匹进行操作，

即使该马匹， 

    （一）交由其他人士照料；及/或 

    （二）位于其他人士的场所内。 

    七、任何人士如不遵守子规则五的要求主动提供马匹，或提供全权接触马匹

以提取样本，则被视为违规，将受到处罚。 

    八、至于按照规则已注册的马匹，如其马主、承租人、提名者、练马师或任

何该马匹的负责人触犯了子规则五的要求，该马匹将被禁止参与任何赛事或正式

试闸。 

    （一）由马匹被真正交由裁判委员会，或裁判委员会有实际上的全权接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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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进行样本提取以检验同化性类固醇之日起，为期至少 12 个月；及 

    （二）直至从马匹身上提取到样本进行检测，并获得同化性类固醇清除证明

之后。该样本的提取时间由裁判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九条 国家级赛事，必须进行马匹违禁药物检查。设立专门的兴奋剂

检验组，于赛前或后对参赛马进行检查（尿检或血检）。 

   第三十条  凡尿检和血检结果呈阳性的马匹，均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

运动马匹反兴奋剂办法进行处罚，取消其比赛成绩和名次，并予以公告。若已颁

发奖金或奖品，应限期追缴退还，并罚款用以支付所有马匹的兴奋剂检测费用。

给予相关人员一年至终身停赛的处罚。 

   第三十一条 从马匹报到之日起，直到赛会结束日止，在举办赛会的城市、赛

会地点、马厩、训练场和赛场内外的任何地方严禁粗暴对待马匹。 

   第三十二条 按国际规则规定，虐待马匹是指有意地使马匹承受伤、痛，或不

必要地使马不舒适，具体表现如下： 

一、猛烈或粗暴地使用马刺和水勒。 

二、给明显疲劳的马、跛瘸的马或受伤的马备鞍。 

三、在任何地点，无论赛场内外粗暴地打马。 

四、用电刺激仪器或器具，刺激马体任何部位。 

五、不给马饲料、饮水、不调训、活动马匹。 

第三十三条 对虐待马匹的处罚 

一、比赛中的虐待行为应向裁判委员会举报，比赛以外时间的虐待行为应举 

报到仲裁委员会处理。 

   二、赛会工作人员一经发现任何虐待马匹的行为，应当即予以制止，给以警

告。违纪者若不听警告，应立即举报。 

三、裁判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对举报的事件应进行调查带决定处理办法。确

定有虐待马匹行为时，应取消有关人员（或代表队）在整个赛会期间各项比赛的

资格，并处罚款。（罚款数额由组委会规定） 

 

第七章 场地、设备及器材 

 

第三十四条 赛场应设有平坦宽敞的跑道，沙道或草地伯道均可，沿顺时针方

向跑进。跑道宽度应不少于 18.3 米，直道应不少于 400 米长，转弯半径不应小

于 90 米，护栏挡板材料必须是木质或纤维制成，护栏向跑道内侧倾斜 60-70 度。 

   第三十五条 跑道应当平坦、软硬适度，无碎石、沙丘和凹穴，弯道外侧应比

内侧稍高，呈 2-3 度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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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起跑地点备有专门的机械起跑闸厢，备有彩旗作为信号用。短距

离比赛（3000 米以下）起跑后必须有 200 米以上直道，而后才转人弯道。 

   第三十七条 终点应设有明显标志。 

第三十八条 跑道的四个转弯点处应设有检查员，对比赛途中情况进行监视。

应建有高台岗亭，最好装备有途中跑摄像监视系统或摄像机。 

   第三十九条 跑道内沿设距离标志，每 400 米一个。 

第四十条 跑道设门 2-4 处，供工作人员和马匹进出，派人员看守，比赛中全

部关闭。 

   第四十一条 跑道外圈或内圈建造救护车道，备救护车一辆、马匹救助车一辆，

比赛中救护车沿此道跟进，以便及时进行急救服务。 

   第四十二条 赛场必须装备广播音响或闭路电视设备，供现场发布通告、公布

成绩以及报导赛况使用。 

第四十三条 在大会规程中公布赛场平面图，图中应标示出终点线以及各种赛

程的起点位置、看台、马厩和检录处位置。 

   第四十四条 配备终点摄像监视系统和自动电子计时设备。如无自动电子计时

设备，则需配备一整套人工计时仪器和设备。 

   第四十五条 配备对讲机及望远镜，供组委会、仲裁委员会、裁判委员会、资

格审查委员会及裁判长及检查员使用，进行观察、监视和通讯联系。 

   第四十六条 比赛场地附近应设有马匹亮相和颁奖区域。 

   第四十七条 赛会组委会审定下发的各类竞赛表格。表格式样由组委会根据竞

赛规则结合赛场具体条件设计和印发。 

   第四十八条 承办单位应配备备用起跑闸厢和工具厢。 

 

第八章 申  诉 

 

第四十九条 申诉 

一、提出申诉（组委会可印制大会统一使用的申诉表格） 

（一）向仲裁委员会呈交的书面申诉报告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姓名或申诉代表单位的名称； 

2. 申诉目的及详细说明； 

3. 申诉理由； 

4. 被申诉的对象及有关方面； 

5. 申诉者（申诉单位领队）签字； 

   6. 有关证明资料及附件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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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交的请求要以书面形式陈述，并附上其他相关的材料；向仲裁委员会

提出。 

  （三）接到申诉报告后，仲裁委员会要检查本申诉是否有效。 

  （四）仲裁委员会正式受理申诉之后，负责通知申诉单位。 

  （五）申诉的递交时间的限制为全部比赛结束后 60 分钟内。 

  （六）超过上述规定时间的申诉以及不符合有关要求的申诉将不予受理。 

   二、审议和听证 

  （一）仲裁委员会可以要求进行审议、专家评定和取证，也可以要求各方的有

关人员和其他人员到场。也可以要求涉及的各方或者第三方提供有关的材料。 

（二）仲裁主任要决定各方参加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原则上，听

证要在比赛所在地进行。 

（三）仲裁委员会在听证会后采取进行评议，如果评议意见不统一可采取表决，

若出现平票，由仲裁主任做出最终裁决。 

   三、裁决 

  （一）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不再受理重复申诉。 

  （二）委员会主任要向各方人员发出仲裁裁决的通知。 

第五十条 费用 

一、所有申诉人都要在提出申诉请求的同时，交纳给仲裁委员会 2000 元人 

民币申诉费，否则，请求不被接受。 

二、关于裁决诉讼的费用问题：如果申诉方胜诉，则退还申诉费 1000 元；如

果申诉方败诉，将不退还申诉费。 

第五十一条 涉及有奖名次的申诉，如果胜诉时，其名次由后面马匹依顺序晋

升。由裁判委员会、仲裁委员会联名写出书面报告呈报组委会，经批准后重新公

布该场经更正的名次。 

   第五十二条 所有申诉一经备案，除仲裁委员会同意外，一律不能撤回。 

   第五十三条 未得到仲裁委员会对申诉的处理结果之前，一切按原裁决执行。 

 

第九章  行为准则 

 

一切参与速度赛马的有关人员都必须遵守下列行为准则。 

第五十四条 必须优先重视马匹和善待马匹的原则。 

第五十五条 一切护理措施和兽医处置都必须确保马匹健康。 

第五十六条 鼓励用高标准解决马匹的营养、健康、安全和环境卫生问题。 

第五十七条 比赛承办单位必须提供符合标准的清洁马厩和钉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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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条 对马匹运输期间的饲喂、饮水、通风和保持环境卫生，必须做好 

充分准备。 

第五十九条 加强速度赛马训练和实践的教育工作，促进马匹保健和兽医方面

的科学研究活动。 

第六十条 为了对马匹有利，也必须关心运动员的健康和能力。 

第六十一条 不但在国际比赛中，而且在训练中，都必须坚持本国和国际马术 

规则和规章中有关马匹健康和善待马匹的规定。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二条 参赛运动员和马匹比赛期间的意外保险由各代表队自行办理。比

赛期间，各队运动员和马匹所发生意外伤害和事故，主办和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

责任。 

第六十三条 本规则由中国马术协会负责解释。 

第六十四条 本规则由发布之日起生效，各地遵照执行。 

 

 


